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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 合作、贸易关系促进与提升 
 

第一百一十八条 总目标 

 
一、本章旨在建立缔约双方间目前及未来合作关系发展

的框架和机制。 
 
二、缔约双方在不影响在其他领域扩大合作可能性的情

况下，将在以下领域密切合作： 
 
（一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； 
 
（二） 加强缔约方的能力和竞争力，以扩大从本协定中

产生的机会和利益； 
 

（三） 在缔约方相互感兴趣的领域，特别是在经济、贸

易、金融、技术、教育和文化领域，扩大合作活动和良好实

践的水平与深度； 
 
（四） 鼓励缔约方的货物和服务出现在亚洲、太平洋和

拉美市场； 
 

（五）促进生产协调，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新机会并促进

竞争力和创新； 
 
（六）在科学和技术知识转让、研发、创新和企业家方

面产生更多影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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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提高中小企业的出口能力； 
 

（八）扩大更广和更深水平的供应链；以及 
 
（九）通过合作机制和技术援助促进竞争实践，以促进

防止和/或消除反竞争实践。 
 
三、任一缔约方均不得就因本章而产生或与本章有关的

任何事项援用第十四章（争端解决）规定。 
 

第一百一十九条 中小企业 

 
一、通过第二款建立的合作活动，为加强中小企业生产

能力，缔约方应支持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参与国际市场。 
 

二、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
 

（一）设计和执行关于鼓励建立伙伴和发展生产链的机

制； 
 
（二）发展人力资源和增加对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市场了

解的管理能力； 
 
（三）制定并发展集群进步的方法和战略；  
 
（四）加强获得关于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和金融支持的信

息； 
 
（五）促进研发、技术转让和创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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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出口； 
  
（七）为支持中小企业，鼓励在金融机构（信贷、银行、

保险机构、天使网络和风险投资公司）间建立伙伴和交换信

息； 
 
（八）加强创立和运营中小企业的机构框架； 
 
（九）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展览、商业和贸易活动及其他

促进机构；以及 
 
（十）加强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商业管理能力。 

 
第一百二十条 促进创新、科学和技术 

 
一、缔约方认识到在科技、创新方面促进和加强利益攸

关方间合作活动的重要性，以实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。  
  

二、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 
 
（一）支持公立、私立和社会组织，包括学院、致力于

研发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第一款中提及的有关活动的

执行； 
 
（二）促进专家、研究人员和教授的交流，以传播科技

知识并提供科技和创新等领域的服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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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联合或协作的研究及/或技术发展活动； 
  
（四）交换科技研究信息； 
 
（五）如缔约方同意，发展在第三国的共同合作活动； 
 
（六）交换或共享设备和材料； 
 
（七）培训科学家和技术专家； 
 
（八）组织研讨会、培训班和会议； 
 
（九）促进公立/私立部门合作伙伴，以支持创新产品和

服务的发展、共同努力进入新市场的研究、将科技成果向国

家生产系统的转化； 
  
（十）促进学院网络间的合作；以及 
 
（十一）促进在有共同或互补兴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领

域的互助和信息经验交流。 
  

第一百二十一条 出口促进和吸引投资 
 

 一、为从本协定中获得更多利益，缔约方认识到支持与

出口和投资促进有关的现有项目的重要性，以及为提升双方

投资环境启动新项目的重要性。 
 
二、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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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过培训和技术援助项目加强出口能力； 
 
（二）建立和发展与市场调研有关的机制，主要包括交

换信息和获得国际数据库； 
 
（三）创立出口商交流项目，以提供中国或哥斯达黎加

市场知识； 
 
（四）通过生产链与出口活动的提升，促进国内生产商

与国际市场的联系； 
 
（五）促进中小企业更多参与出口； 
 
（六）支持缔约方间出口和投资促进； 
 
（七）加强出口和投资物流； 
 
（八）支持企业家活动，并作为加强出口能力和促进投

资的手段； 
  
（九）促进研发、科技和创新项目的实施，以增加出口

供应和鼓励投资； 
 
（十）促进合资机制；以及 
 
（十一）促进简化行政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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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二条 文化、体育和娱乐活动 

  
一、缔约方认识到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作为巩固和提升两

国友谊方式的重要和意义。在此框架下，缔约方将在以下领

域开展合作，以提升互相理解，并促进在个人及代表民间社

会的机构和组织间的交流及活动。 
 

二、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 
 
（一）促进文化和信息交流； 
 
（二）鼓励文化、娱乐和体育活动； 
 
（三）在两国体育、文化和娱乐机构和组织间建立合作； 
 
（四）促进文化、体育和娱乐活动的宣传； 
 
（五）促进与文化、体育和娱乐活动相关的货物和服务

的交流； 
 
（六）提供运动员在另一国境内旅行、训练和比赛的平

台； 
 
（七）支持增加了解艺术工作的活动； 
 
（八）促进保存和修复国家遗产、古迹和文化遗产保护

的经验交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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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鼓励专业人员和工程师的交流与培训，包括教练、

运动员、体育医学人员和特殊需要的体育专业人士； 
 
（十）交流访问，就体育、文化和娱乐设施进行审查并

就设施的建立、发展、维护和运行交流经验； 
 
（十一）就各种体育规则的管理交流经验；以及 
 
（十二）通过视听发展、生产和分销联合培训项目的方

式，促进视听和媒体部门的合作，包括教育和文化领域。 
 

第一百二十三条 农业合作 

 
一、缔约方认识到农业对两国均是核心内容，提升此经

济领域将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。 
 
二、为实现此目标，缔约方同意根据各自法律、法规和

有关程序主要开展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
 

（一）在科学调查和技术转移验证领域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土壤管理和培肥、灌溉和排水，动物营养、在受保护环境下

的园艺、加强政府机构、研究机构、院校和商业机构的机构

能力建设，溯源性和安全及生物燃油； 
 
（二）在互补和相互有兴趣、以及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

的院校和商业网络领域管理联合研究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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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展并转化用于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质量并降

低环境影响的技术； 
 
（四）促进有效的农业商业链的风险管理，以采取适应

和减轻气候变化和变异的措施； 
      
（五）应对水文气象现象的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和风险管

理的知识转移、技术、技术援助和信息服务； 
 
（六）创建激励措施并提供有关信息，以允许农、畜、

水产品生产商通过用农业链中更清洁工序生产的产品的市

场开发； 
 
（七）促进公立、私立和学院部门间的伙伴关系，以支

持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发展，特别是与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相

关的，并支持建立伙伴关系以从不同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链

中的贸易机会中获益； 
 
（八）鼓励农业和畜牧业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的能力建

设、技术转移和研发； 
 
（九）加强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能力； 
 
（十）支持通过市场准入生产含高水平生物多样性成分

的非传统作物； 
 
（十一）加强种子技术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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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加强公立、私立和学院在渔业和水产品系统方

面的可持续管理能力； 
 
（十三）加强双边相关部门在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方面

的合作，以便利相互市场准入； 
 
（十四）促进和管理关于农、畜、水产品和农业原产的

加工产品的商业化、物流和营销的服务； 
  
（十五）促进关于农业和畜牧的公有和私有组织现代化

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的管理和使用；以及 
     
（十六）鼓励关于促进研究生和本科学历、特殊培训、

研究和培训访问的战略及科学家、研究者和技术专家间的经

验交流。 
  

第一百二十四条 自然灾害的管理 

  
在自然灾害的管理方面的合作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

动： 
 
（一）自然灾害的监测（包括方法论、脆弱性和风险指

标、早期预警）、预防、缓解、应对和重建能力； 
 
（二）应对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； 
 
（三）在管理自然灾害方面推广最佳实践，交流经验及

培训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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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改善所有国内政策中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内容，

包括灾后修复和重建。 
 

第一百二十五条 私人争端解决17 
    

缔约方认识到将私人争端解决作为有用的机制的重要

性，这可以提高并促进私有方贸易关系中的预测性和可靠性。

为此，在可能的限度内，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

 

（一）鼓励使用私人争端解决方式，如由自由贸易区引

起的在私有方间的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仲裁； 
 

（二）促进机构间签署合作协议，用于分析私人争端解

决机制或这些程序的管理；以及 
   
（三）加强私人争端解决案例管理的能力建设，包括更

好实践的交流、培训、实习、咨询、技术合作项目等。 
 

第一百二十六条 竞争 

 
竞争合作应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为进一步明确，就哥斯达黎加而言，“私人争端解决”将被认为是“替代争端解决”，即“程

序和机制，如私人间的谈判、斡旋、调解、仲裁和其他类似性质的程序和机制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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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促进强制机制的执行，包括在负责竞争机构间的

通报、咨询和信息交流，特别是为防止或禁止反竞争实践或

防止竞争的经济集中； 
 
（二）促进竞争领域的能力建设；以及 
 
（三）促进经验交流、技术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，以便

在反垄断、合并和补贴、竞争诉讼、知识产权、市场准入、

法学理论等加强和有效执行竞争法。 
 

第一百二十七条 其他领域 
 

 缔约方同意可在其他相互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，如教

育、卫生、传统医学和基础设施等。上述领域的合作应在缔

约各方有关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开展。 
  

第一百二十八条 合作机制 
 

一、为管理本章并便于合作活动的管理，缔约方建立合

作分委员会（下称“委员会”）。 
  

二、委员会应由哥斯达黎加外贸部、计划部的代表和中

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及相关机构的代表及其继任者组成。 
 

三、委员会最少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，除非双方另有规

定。如出现特殊情况，委员会应在任一缔约方或自贸区委员

会提出的任何时间开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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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委员会具有以下职能： 
 

（一）监督本章的实施； 
 
（二）鼓励缔约方在本章达成的合作框架下开展各项合

作活动； 
 
（三）结合缔约方的战略重点，就本章的合作活动提出

建议；以及 
 
（四）审议本章的执行及有关机构（包括但不限于有关

政府机构、研究机构和大学）间实施和完成目标的情况，以

促进主要领域的进一步合作；审议可通过缔约方定期报告的

方式进行。  
 
五、为实施合作活动，并根据缔约一方的能力，分委会

可以建议通过下列方式开展合作： 
 

（一）技术援助，专家、科学家和研究员之间的经验交

流等； 
 
（二）在相互感兴趣的领域交换信息、联络点和良好实

践； 
 
（三）学院、工业和商业网络互通； 
 
（四）与大学和研究中心确认的联合研究项目的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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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促进公立和/或私营部门的协会和公司发展，以支

持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发展； 
 
（六）在相互感兴趣领域的技术转让； 
 
（七）在公立和/或私营合作的基础上设计技术创新模式；

以及 
 
（八）寻求资源，以便执行本章制订的目标。 


